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董监⾼法律⻛险防范

天津渤化集团  2020年12⽉9⽇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于娟娟律师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主任／⾼级合伙⼈

专业领域：公司商事、并购重组、投融资及争议解决等

‣ 全国优秀律师

‣ 天津市第⼗七届⼈⼤代表

‣ 天津市津南区政协常委

‣ ⾸届天津市⻘年创业能⼿

‣ ⾸届天津市⼗佳⻘年律师

‣ 天津市优秀⺠商律师

‣ 天津市⻘联委员

‣ 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天津市律师协会宣传及⽂化建设专⻔委员会主任

‣ 天津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上海交通⼤学凯原法学院兼职导师

‣ CCTV-12《法律讲堂》《热线12》《班⻓对班⻓》等栏⽬嘉宾

于娟娟 律师



中国特⾊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党内法规制度中国特⾊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资本为主的集团管控体系

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



什么是公司治理？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核⼼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核⼼是

董事会治理，⽽将党组织嵌⼊到公司治理的治理体系中的新

的公司治理体系。”



内部治理

外部治理

狭义的

⼴义的



内部治理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其⽬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化，

防⽌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主要通过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进⾏内部管理。



外部治理
涉及⼴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层、雇员、债权⼈、

供应商、政府等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群体。治理的⽬标不仅是股

东利益的最⼤化，⽽且要保证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股东利益 利益相关者利益

追求平衡，股东获取收益不能以侵害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代价，

公司需追求股东、管理层、员⼯、客户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公司法⼈治理中的控制权



股东会（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决策机制

权力机构

监督机构 执行机构



公司控制权

股权

经营管理

协议+章程

董事会



股权⽐例 权能

67% 绝对控制线：修改公司章程/分⽴、合并、变更主营项⽬、重⼤决策

51% 控制线：掌控公司⼀般事项决策

34% 安全线：对重⼤决策的⼀票否决权

30% 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线

20% 重⼤同业竞争警示线

10%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可提出质询/调查/起诉/清算/解散公司

5% 重⼤股权变动警示线

3% 股东⼤会临时提案权

1% 代为诉讼权，可以间接的调查和起诉权（提起监事会或董事会调查）

持股⽐例及对公司事务影响



持股⽐例不⾜67%或51%，如何掌握公司控制权？



⼀致⾏动⼈协议

A/B股双股权架构

超级董事提名权

⼀票否决权

投票权委托



超级董事提名权



阿⾥合伙⼈制度，拥有了超越其他股东的董事提名权和任免

权，控制了董事⼈选，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运作。



A/B股双股权架构



AB股计划
“⽜卡计划”、“双股权结构”、“Dual-class Structure”

A序列普通股 B序列普通股

• Class-A Common Stock • Class-B Common Stock

• 投资⼈持有 • 创始⼈持有

• 每⼀股代表⼀份表决权 • 每⼀股代表多份表决权

• A序列普通股⽆法转换为B序列普通股 • B序列普通股⼀经转让即⾃动转换成A
序列普通股



案例：京东双重股权结构

根据京东商城提交的 IPO ⽂件，公司董事⻓兼 CEO 

刘强东虽然仅持有该公司 21%的股权，但却可以凭借

着拥有每股20份投票权的特殊股票控制该公司 83.7% 

的投票权。



京东：刘强东的B股，每⼀股代表20股表决权 
           
百度：李彦宏的B股，每⼀股代表10股表决权 



⼀致⾏动⼈协议



一致行动关系

即通过协议约定，某些股东就特定事项投票表决采取⼀致⾏

动，意⻅不⼀致时，某些股东跟随被授权股东投票。



⼀致⾏动⼈创始股东之间 创始股东与投资⼈之间



投票权委托



创始⼈

投资机构

员⼯股东 其他股东

投资者将所持有的股份投票权委托给创始⼈⾏使



在京东发⾏上市前，京东有11家投资⼈将其投票权委托给了刘强东⾏使



⼀票否决权



在投票选举或表决中，只要有⼀张反对票，该候选⼈或者被表决的内容就会被

否定。

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例⾏使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的除外。

股份公司：股东出席股东⼤会会议，所持每⼀股份有⼀表决权。



公司章程



投资协议



投资协议 公司章程

⽬的 以设⽴公司为⽬的

⽂件 任意性⽂件 必备⽂件

效⼒期间 公司设⽴期间 ⾃公司设⽴开始

约束对象 股东或发起⼈之间
股东、公司以及公司
内部组织机构与⼈员



为何投资⼈之间还要签署投资协议呢？



投资协议 公司章程

⽬的 以设⽴公司为⽬的

⽂件 任意性⽂件 必备⽂件

效⼒期间 公司设⽴期间 ⾃公司设⽴开始

约束对象 股东或发起⼈之间
股东、公司以及公司
内部组织机构与⼈员



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冲突时该如何处理？



冲突

公司章程与投资协议约定直接内容冲突

公司章程未明确约定，⽽投资协议⼜约定



公司章程与投资协议约定直接内容冲突时，原则应以公司章程为准

公司章程未明确约定⽽投资协议有约定时，投资协议对股东继续有效



《公司法》中最为神圣和伟⼤的半句话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治理中董监⾼履职⻛险控制



董事会会议的出席及责任承担

勤勉义务

股东权益受损提起诉讼

禁⽌关联交易

公司合并、分⽴、减资、清算中违法⾏为的法律责任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法律责任

董事、监事、⾼管⼈员的损害赔偿责任

忠实义务

⾼管⼈员的资格禁⽌

董事、⾼管⼈员的禁⽌⾏为



关于国有企业董监⾼法律责任的特别规定



《中华⼈⺠共和国公司法》 

第⼀百四⼗七条 董事、监事、⾼级管理⼈员应当遵守法律、⾏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级管理⼈员不得利⽤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法收⼊，不得侵占

公司的财产。



《中华⼈⺠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六条　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级管理⼈员，应当遵守法律、⾏政

法规以及企业章程，对企业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职权收受贿赂或

者取得其他⾮法收⼊和不当利益，不得侵占、挪⽤企业资产，不得超越职权或者

违反程序决定企业重⼤事项，不得有其他侵害国有资产出资⼈权益的⾏为。



典型案例



检索时间：截⾄ 2020年11⽉ 

检索关键词：董事和⾼级管理⼈员的义务 

⺠事裁判⽂书：1440篇（由最⾼⼈⺠法院审判的有14篇，由⾼级⼈⺠法

院审判的有130篇）



要点⼀：追缴股东出资属于董事勤勉义务范围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2018）最⾼法⺠再 366 号】 

【争议点】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某⽣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引发诉讼，

该案历经⼴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审、⼴东省⾼级⼈⺠法院⼆审以及最⾼⼈

⺠法院再审三个阶段。在再审中，当事⼈就追缴股东出资是否属于董事勤勉义务

范围产⽣争议。



【法院认为】 

法院在裁判时认为，根据《公司法》第 147 条第 1 款的规定，董事、监事、⾼级管理⼈员应当遵守法

律、⾏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

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或未全⾯履⾏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

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决定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4 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

时未履⾏或者未全⾯履⾏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款或者第⼆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

⼀百四⼗七条第⼀款规定的义务⽽使出资未缴⾜的董事、⾼级管理⼈员承担相应责任的，⼈⺠法院应

予⽀持；董事、⾼级管理⼈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的是赋予董事、⾼级

管理⼈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保证股东全⾯履⾏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

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

级管理⼈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追缴股东出资属于董事勤勉义务范围。



要点⼆： 

公司⾼级管理⼈员在任职期间设⽴同类公司，利⽤职务便利谋取了任职公司的商

业机会的，所得收⼊归属任职公司。



上海扬智嘉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某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2017）沪 0113 ⺠初 15982 号】 

【争议点】 

上海扬智嘉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某俊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起诉⾄上海市

宝⼭区⼈⺠法院。当事⼈在庭审中就⾦某俊作为扬智公司原⾼级管理⼈员是否违

反我国《公司法》有关⾼级管理⼈员竞业禁⽌的规定以及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

的规定产⽣争议。



【法院认为】 

法院在裁判时认为，⾦某俊受聘担任扬智公司总经理，负责执⾏扬智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主持扬智公

司全⾯⼯作，保证经营⽬标的实现，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合同、合约和处理有关事宜。然其在任

职期间，另⾏与陈某共同设⽴上海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公司）。博⾰公司的经

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销售，博⾰公司与原告的主

营业务相同，经营范围都涉及精益管理课程，⽽且依据扬智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某俊在扬智公司任

职期间即以博⾰公司的名义与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某俊利⽤职务便利为⾃⼰及博⾰公司谋取

了本属于扬智公司的商业机会，并为博⾰公司经营了与扬智公司同类的业务，违反了《公司法》中⾼

级管理⼈员竞业禁⽌及忠实义务，损害了扬智公司的利益，并使⾃身获利，故⽽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所得收⼊应判决归还原公司。



要点三： 

⼈⺠法院在判断董事、⾼级管理⼈员是否违反勤勉义务时应以董事、⾼级管理⼈

员在⾃⼰的专业范畴内是否存在过错及重⼤过失为标准。



北京东⽅⽹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何某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2016）京 01 ⺠终 555号】 

【争议点】 

北京东⽅⽹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何某泽因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引发诉讼，该

案历经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北京市第⼀中级⼈⺠法院⼆审两个阶段。在

⼆审中，当事⼈就⾼级管理⼈员勤勉义务是否包括了要求何某泽分辨唐某的微信

真假，识别⽹络诈骗产⽣争议。



【法院认为】 

法院在裁判时认为，根据《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董事、监事、⾼级管理⼈员应当遵守法律、⾏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东⽅公司章程中亦规定⾼级管理⼈员应当遵守法

律、⾏政法规和章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但对财务总监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章程并⽆详细列明。

⼀般来讲，对董事、⾼级管理⼈员的勤勉义务应理解为上述⼈员在管理公司、经营业务时，不得有疏

忽⼤意或者重⼤过失，并尽合理的谨慎、注意和技能，履⾏⾃⼰的职能。董事、⾼级管理⼈员的勤勉

义务应指向执⾏公司职务等专业性⾏为层⾯，应判断上述⼈员在⾃⼰的专业范畴内是否存在过错及重

⼤过失，⽽不应包括识别⽹络诈骗。何某泽并⾮⽹络诈骗识别专家，其在⾯对诈骗发⽣时，并不具有

⽐普通⼈更多的经验和辨别能⼒，何某泽并未主动追求或放任⽹络诈骗的发⽣，此时，仅应考虑其在

履⾏职务⾏为层⾯是否有过错及重⼤过失，⽽不应将受骗完全认定为何某泽的责任。



要点四： 

国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与股东⽅关联企业进⾏关联交易，购买质

次价⾼产品，导致公司亏损，控股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董监⾼未尽勤勉

与忠实义务，承担补充责任。



⻘海⾦三⻆公司 A库 B库

中储粮⾦三⻆公司

C库

49%

51%

⻢某：董事⻓ 
⽩某：总经理 

汪某：财务负责⼈

委派董事



【争议点】 

⼀、关于被上诉⼈C库、⻢某、⽩某、汪某的责任主体身份问题 

⼆、本案是否存在关联交易⾏为以及与A库、B库、C库原粮买卖中是否存在价⾼

质次并因各被上诉⼈原因造成原粮霉变丢失损害中储粮⾦三⻆公司利益的问题



⺠事责任 

⾏政责任 

刑事责任



中国特⾊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党内法规制度中国特⾊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资本为主的集团管控体系

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



没有⽐脚更⻓的路 

没有⽐⼈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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